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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

学术专著出版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学术专著是由研究者独立或合作完

成，通过规范的研究方法提出创新性理论、方法或结论，并围

绕特定主题进行深度、系统论述的正式出版物。其核心特征包

括：原创性、系统性、专业性和学术规范性。

第二条 拟出版的学术专著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内容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符合国家政策、法律、

法规的相关规定；

（二）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或应用价值；

（三）具有明确的出版资金来源，使用以学校名义申报的

各级各类科研项目、平台等经费作为资金来源的应遵循以下要

求：

1.第一作者须为我校在职教职工，且在学术专著作者简介

中明确第一作者工作单位为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；

2.应在专著简介中明确注明专著受资助资金来源。

第二章 出版流程

第三条 填写《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备案

表》并附专著初稿报科技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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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完成出版备案后，作者可自主选择出版社，按学

校合同审批流程与出版社签署出版合同。

第五条 受学校资助出版的学术专著，凭出版合同、备案

表和正式发票，按照财务有关管理规定支付（报销）出版费。

第六条 学术专著按计划出版后，需向科技部提供至少 10

册样书供学校收藏、展示、交流使用。

第三章 责任与义务

第七条 学校保障学术专著作者的合法权益。作者和学校

根据法律、法规及合同约定各自享有出版著作的相应权利。

第八条 第一作者为学术专著第一责任人，对专著内容负

责。

第九条 申请者如有合同造假和学术不端等违法违规行

为，一经查实按相关规定处理，且须全额退还已获得学校相关

项目支持的经费，五年内不得申请学术专著出版资格。

第四章 其他规定

第十条 作者选择出版单位须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的正

规出版社，出版学术专著中 ISBN 书号，版权页、C-数据核字号

信息清晰可查。

第十一条 学术专著出版应直接与出版社签署出版合同，

不得经由第三方公司或中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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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编著、译著参照本办法执行，教材、论文集等

原则上不适用本办法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科技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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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备案表
题目：

类型： □专著 □编著 □译著

作者： 所在二级单位：

意向出版单位：

经费来源：□科研项目 □科研平台

□自筹

经费预算（万元）：

科研项目（平台）名称及编号：

著作摘要：（不超过 300 字）

作者承诺：

1. 本著作无违反宪法法律、危害国家安全、破坏民族团结、宣扬宗教迷信等

内容；

2. 本著作内容真实可靠，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学术不端情况；

3. 本著作所有内容此前未公开发表，无一稿多投现象；

4. 本著作不涉及保密内容，无泄密情况。

作者： 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所在二级单位意见：

负责人： 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科技部备案意见：

负责人： 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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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5年10月31日印发


